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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保姆在雇主家受了伤
雇主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在微信群内塑造“成功生意

人” 的形象， 与对方发展成情人

关系， 并以各种理由骗取上百万

用于赌博。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闵行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

子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0 年， 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并处罚金 10万元。

2020 年 2 月， 陈女士在微

信老乡群里与郑某结识。 郑某一

直在群里发大额红包， 陈女士询

问郑某做何生意， 对方称自己做

超市供货， 让陈女士添加自己微

信并发来 88 元红包。 加好友以

后， 郑某经常发做生意的照片。

双方接触后生出了感情。

陈女士称， 当年 3月， 郑某

称缺货款 5万元， 向其借钱。 陈

女士出于信任， 通过支付宝转账

给郑某 5万元， 没过几天， 郑某

又用相同理由向陈女士陆续借了

10 万。 到 4 月 1 日， 郑某又来

借款， 陈女士已无钱可借， 郑某

让陈女士去网上贷款， 称本息由

其归还。 此后数月间， 郑某虚构

急需货款、 所借款项将转作投资

入股、 需要保证金等事由向陈女

士借款， 诱骗陈女士通过花呗、

借呗等网络平台贷款、 银行贷

款、 POS 机套现等方式筹款，

共计骗取被害人 176万余元。

陈女士称， 直到一名自称是

郑某女友的人通过微信找到自

己， 告知其出借给郑某的钱都被

郑通过赌博输光了， 陈女士才发

现被骗。 在陈女士讨要之下， 郑

某及家属仅还款共计 62 万余元，

陈女士伤心之余选择了报警。

去年 8 月 18 日， 郑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 到案后拒不供

认相关事实。

郑某辩称， 其与陈女士系恋

人关系， 涉案款项均属借款； 因

被生意相对方欺骗， 导致无力归

还被害人的借款。

郑某的辩护人认为 ， 在

2020 年 7 月 22 日前， 被告人郑

某与陈女士系恋人关系， 二者间

的经济往来属借贷关系， 且无证

据证明被告人郑某将陈女士的借

款全部用于赌博； 起诉指控证据

中的由陈女士提供的相关微信聊

天记录， 因收集程序不合法， 不

应作为定案依据。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郑某的

亲属代为退赔被害人陈女士 10

万元， 并取得谅解。

法院认为， 被告人郑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的方法， 骗取被害人 110 余万

元，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 法院予以确认。 郑某的亲属代

为退赔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 对郑

可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郑某及其辩护人的

辩解、 辩护意见， 经查， 在案证据

无证据显示有被告人郑某在收到被

害人支付的大额钱款后即向生意相

对方如数支付的情况， 而被告人郑

某关于经商做生意的供述不仅前后

矛盾， 而且无法提供生意相对方的

详细信息、 交涉记录、 购销合同及

货运信息等证据支持， 相关辩解亦

与常理相悖。 被告人郑某在无经商

实际且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刻意制造经商假象， 利用被害人的

信任及急于收回前款的心理， 不断

虚构事实、 制造借口， 令被害人陷

入错误认识， 出借巨额钱款， 而被

告人郑某却将所得钱款大部分用于

赌博、 消费。 根据上述客观行为分

析， 被告人郑某主观上非法占有的

目的明显。 其行为系以借款之名，

行诈骗之实。 故上述辩解、 辩护意

见与查证不符， 法院不予采信、 采

纳。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张启骏

本报讯 近日， 静安法院就

审结后回访的一起离婚纠纷案

件， 针对原、 被告双方疏于对未

成年子女的教育， 怠于履行监护

职责的行为， 发出了《家庭教育

令》，责令双方对未成年子女进行

家庭教育指导。 据悉，这是《家庭

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上海静安

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发出首份 《家庭教育令》。

韩女士与周先生于 2006 年

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一子小周，

现年 15 周岁。 韩女士系外来人

员， 文化和收入水平较低， 周先

生无业， 工作收入不稳定。 在婚

后共同生活中， 周先生长期不外

出工作， 家里日常生活开支及孩

子抚养、 教育等基本由韩女士一

人负担。 夫妻感情不和， 导致对

儿子疏于管教， 小周出现了逃

学、 逃夜的现象。 特别是 2019

年， 韩女士发现周先生可能有外

遇， 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 2021

年 7月韩女士离家在外住。 小周

和社会闲杂人员厮混一起， 不但

在外发生打架斗殴、 超市偷窃的

情况， 甚至动手殴打其父母。

2021 年 10 月 18 日， 静安法院

受理了韩女士与周先生离婚纠纷

案件。 同年 12 月 1 日， 法院经

审理， 综合考虑孩子抚养等情

况， 当庭作出不予准许离婚的判

决， 同时告诫双方应搁置争议，

承担起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监管

责任， 后双方均未上诉。

该案审结后， 法官判后回访

中发现韩女士与周先生疏于对孩

子的抚养教育， 小周依然会有一

些不良行为。 根据该案特殊情

况， 法院邀请家事调解员、 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静安

工作站社工、 上海市静安区妇女

联合会的心理咨询老师、 校方代

表专门召开了专题会， 就该案家

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

牵头由心理咨询老师、 社工、 人民

调解员、 校方代表组成专班对韩女

士、 周先生及小周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 对未成年父母监护意识不强、

教育方式不当、 疏于关心孩子等一

系列监护缺失行为进行了训诫， 提

出了进一步整改意见和措施。 今年

2 月 16 日，静安法院发出《家庭教

育令》。 韩女士与周先生在收到《家

庭教育令》后均表示，作为孩子的父

母，他们愿意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社会力量的关心帮助下， 积极承

担起监护未成年子女的职责， 加强

和儿子的沟通交流， 让儿子感受到

家庭的爱和温暖， 早日回归正常生

活和学习。

静安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姚轶捷表示， 上海

静安法院依法发出 《家庭教育令》，

旨在希望未成年人的父母加强对未

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增强沟通与交

流， 关注未成年人生理、 心理发展

状况，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环境。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艳萍

随着双职工家庭迎来二宝、 三

宝， 上海家政市场持续升温。 能请到

一位能干又贴心的住家保姆帮忙打理

家务、 照顾孩子， 是一举多得的好

事。 但是， 收益与风险并存， 如果保

姆在雇主家中受伤， 雇主是否一定要

承担赔偿责任呢？ 日前， 松江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

发挥余热做保姆

崴脚受伤谁负责？

阿梅今年 63 岁， 儿子在上海打

拼。 阿梅思忖自个儿身体还算硬朗，

在老家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也去上海

找份工作帮衬儿子一把。

小芳家有二宝， 独自带娃， 难免

捉襟见肘， 急需帮手。 于是， 二人一

拍即合， 小芳雇佣阿梅为住家保姆，

由阿梅帮忙照料大宝的一应生活起

居、 兼顾做午饭等一些简单家务劳

动。 双方商定每月报酬 4000元。

原本以为生活就此步入正轨， 谁

曾想， 阿梅来到小芳家仅仅十几天，

阿梅就不慎崴脚致伤， 阿梅急忙打电

话叫来家属， 将其接往附近医院看

诊。 医院诊断， 阿梅这一崴， 左脚第

五跖骨基底部竟就骨折了。 经过一番

考虑， 阿梅选择打石膏保守治疗， 在

家静养， 此后两次复诊， 花费医疗费

1000余元。

这下可好， 阿梅不仅无法继续工

作， 失去收入来源， 自己还需要别人

照顾。 越想越难过， 自己好歹是在小

芳家摔的， 自己从事的又是住家保

姆， 工作性质与公司职员不同， 所做

均为工作内容或者工作前的过程， 所

以小芳怎么着也该给个说法吧。 眼看

双方就赔偿事宜分歧太大， 协商不

成， 阿梅诉至法院， 要求小芳赔偿医

疗费、 误工费、 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

慰金、 护理费、 营养费等合计 3 万余

元。

为进一步明确赔偿数额， 阿梅还

向法院提出了伤残等级及三期期限的

鉴定申请。 法院送检后， 阿梅却在鉴

定机构和法院多次通知情况下， 多次

爽约拒不前往， 导致该鉴定无法进

行。 阿梅也表示不再鉴定。

受伤是否与做家务存在关联

双方各执一词

小芳辩称， 不同意阿梅的诉讼请

求， 她认为阿梅诉称的其系在做家务

时摔伤与事实不符。 实际情况是事发

早晨阿梅刚起床准备拿取自己洗漱毛

巾过程中在房间与阳台的衔接处崴脚

受伤， 并未摔倒。 其次， 阿梅的诉请

缺乏依据。 阿梅于次月就拆除了石

膏， 但向小芳谎称并未拆除石膏， 且

拒绝与小芳面谈。

至于双方是在充分考虑工作内容

与身体状况后建立的劳务关系。 考虑

到阿梅年纪， 小芳已尽量简化阿梅的

工作。 小芳提供的工作环境不存在危

险， 阿梅受伤时地面干燥无积水， 阿

梅穿着自己的拖鞋， 对自住房间设施

情况也较为清楚。 阿梅系因自身的疏

忽大意， 未尽谨慎义务而受伤。 个人

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过错原则， 小芳

对阿梅受伤不存在过错， 故小芳不应

承担任何责任。

她表示， 自己曾在结算工资时主

动多给了阿梅 500 元， 现出于善意，

仍自愿补偿阿梅 1500元。

小芳提供双方的通话录音及微信

语音聊天记录、 房间与阳台交接处照

片。 在录音里面， 阿梅坦承那天早晨

起床后想去拿自己挂在阳台上晾晒的

洗脸毛巾， 走至房间与阳台交界处不

小心崴脚受的伤。 照片则反映了事发

交界处并无台阶等异常危险因素。

个人劳务关系适用过错归责

无过错则无责任但获准补偿

松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

律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

任。

本案争议焦点是阿梅是否属于因

劳务而受伤以及小芳是否存在过错。

小芳提供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能

够反映， 阿梅系因准备洗漱前为拿取

自己的毛巾行进至房间与阳台交界处

不慎崴脚致伤， 并非因为劳务行为导

致本次事故发生， 阿梅未就其陈述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 且根据小芳提供的

照片显示， 事发的房间与阳台交界处

并无台阶等障碍物或其他安全隐患，

相关设施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故阿梅

本次受伤事故， 系因其自身疏忽大意

所致， 法院难以认定小芳对此存在过

错。

关于阿梅陈述因事故发生在小芳

家中， 结合阿梅住家保姆的性质， 小

芳就应承担全部责任的意见， 法院认

为， 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并不适

用雇主的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而应

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现小芳对阿

梅受伤并无过错， 不应对阿梅遭受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故阿梅的诉讼请

求， 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

支持。 鉴于小芳自愿补偿 1500 元，

于法不悖， 予以准许。

近日， 松江法院判决， 驳回阿梅

全部诉讼请求； 小芳支付阿梅补偿款

1500 元。 判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目前该案已生效。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步入晚年的老王夫妇

怎么也没想到， 不到 20 岁的养女

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故， 正处于悲

痛中的他们却被保险公司拒绝赔

偿， 原因竟是老王夫妇拿不出收养

证明， 亡女更被保险公司指为“精

神病人”。 最终经黄浦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 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

生夫妇保险金 50 万元。 目前本案

已经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

老王夫妇的养女小王生前购买

了一份 《个人综合意外保险》， 保

险金额为 50 万元。 后来， 小王不

幸被一辆小型客车撞倒致死， 交警

大队出具的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 认定小王不承担事故责任。

然而， 保险公司却拒绝了王先

生夫妇的理赔申请， 原因在于保险

公司一方面认为小王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另一方面质疑王先生夫

妇“养父母” 身份的合法性。 王先

生夫妇无法理解， 自己抚养了将近

20 年的女儿竟不被保险公司承认，

于是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诉至黄浦

法院。

庭审中， 保险公司指出小王曾

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 是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公司有权拒绝履行合

同约定。 另一方面该公司又指出，

老王夫妇提供不了小王的收养证

明， 不是本案适格的受益人。

黄浦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

告的证据仅能证明 2016 年小王有

过精神方面的一次就诊记录， 医院

出院记录并未确诊为精神病。 且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 小王皆能

正常进行生活、 学习、 工作。 被告

在并无证据显示小王为限制行为能

力人或事故发生时存在精神和行为

障碍的情况下， 仅以两年前的一次

就诊记录主张小王不是合格被保险

人或据此免赔， 法院难以支持。

关于王先生夫妇是否为适格的

受益人， 法院认为， 案涉保险为人

身意外伤害———身故、 残疾保险，

其目的多在于为家庭生活预留保

障，由此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可

使遗属或者受益人生活无忧。 案涉

保险为小王本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

的投保， 被保险人小王享有当然的

受益人指定权。 结合老王夫妇提供

的证据显示， 小王出生即被抱养、1

岁多户口就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

亲生父母无法查找的情况， 其投保

时身故保险金旨在为养父母提供生活

保障，也更符合她投保时的主观意愿。

其次， 本案保险合同约定的身故

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 两原告虽未办

理收养手续， 与小王未形成法律意义

上的收养关系。 但王先生夫妇抚养小

王长大， 两人不仅在生活上对其进行

照料， 还在经济上对其进行资助和供

养， 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

扶养较多的人”， 在小王无法定继承

人的情况下， 两原告可以享有与法定

继承人相同的保险权利。 因此， 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王先生夫妇保

险金 50万元。

夫妻分居监护失职 孩子谁来保护？
静安法院发出首份 《家庭教育令》

微信群里豪撒红包 微信群外频频借钱
男子伪装 “生意人” 诈骗情人百万元获刑 10年


